服务合同

甲方：江苏致昱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乙方：上海麦田公共关系咨询有限公司
甲、乙双方本着平等合作、互惠互利的原则，经友好协商，就乙方按照甲方的要求完成【2023江苏致昱医疗产品制作项目】，并向甲方交付工作成果事宜，达成如下协议： 

1、 工作内容和工作期限
1． 乙方的工作内容如下：
1. 产品拍摄（7张照片，含搭建背景架、背景布、拍摄用灯及差旅费）
2. 产品修改（7张图片）
3. 单页设计1张（双面A4）
2 . 乙方交付工作成果的期限为：【 2023.10.31 】
2、 合同价款

1． 本合同总价款：人民币【13260.6】（大写：壹万参仟贰佰陆拾元陆角），结算时依据甲方书面确认的工作计划、乙方交付的且经甲方验收合格的工作成果、本合同附件一所列项目服务单价以及甲方书面确认增加的费用进行结算。费用以实际发生为准。
2． 合同价款的支付方式与期限
1) 项目结束后【30】日内支付全部项目款项。 
2) 乙方账户信息如下：
开户行：交通银行上海徐汇支行
账号：310066179018800063802
户名：上海麦田公共关系咨询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10118745630867T
甲方开票信息如下：

开户行：江苏泰州农村商业银行寺巷支行
账号：3210 2000 8101 0000 0621 01
户名：江苏致昱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21291MA21FYRJ39
甲方付款后，乙方应向甲方出具相应金额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3． 本合同附件一所列项目收费标准系双方共同确认的、乙方为甲方提供本合同所涉服务项目的收费标准。除非双方另行以补充协议方式变更，附件所列单价及数量均为固定标准，不因任何因素的变化而调整。如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现存在附件漏列服务项目或服务内容的或甲方要求新增其他事项的，甲乙双方应就遗漏项目或服务的费用、项目、内容和标准协商一致，乙方应按照双方协商的标准提供该服务、项目。
3、 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1． 甲方在本合同履行过程中有权随时检查监督乙方的工作，但该监督检查不应增加乙方成本或给乙方造成任何损失，不得耽搁乙方工期。
2． 甲方有权及时对本合同范围内乙方服务内容进行评估、验收。
3． 甲方负责及时提供本合同范围内涉及的相关素材。
4． 甲方有权根据自身需要及时对乙方的服务内容和服务质量提出要求，否则乙方有权延迟交付工作成果。
5． 甲方有权依据本合同约定对乙方的服务成果和服务质量进行最终的确认。甲方自乙方发送工作计划、服务成果后，应在3日内审核完毕，并一次性提出准确、可行且符合合同要求的意见，否则视为确认合格。
6． 按本合同第六条的规定履行保密义务

4、 乙方应履行职责
1． 乙方应于本合同生效后【7】日内向甲方提交工作计划（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工作阶段、工作进度、工作周期、交付的工作成果等），供甲方审核确认。
2． 乙方根据甲方的要求对服务内容和服务质量进行调整的，必须经甲乙双方就调整内容、工期、标准、费用及其他相关事项协商一致，否则乙方有权拒绝提供服务。
3． 乙方应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本合同项下的服务，并保证服务成果和服务质量符合甲方的实际要求和本合同的约定。
4． 按本合同第六条的规定履行保密义务。
5． 执行过程中如有超出合同预算的支出发生，乙方必须事先征求甲方同意后，方可执行，否则，该笔费用由乙方负担。
5、 权利归属和瑕疵担保
1． 对于与履行本合同而产生的、创造的任何成果，甲方均拥有独占的所有权及知识产权，未经甲方许可，乙方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无论本合同因何种原因终止，乙方应将相关工作成果交付甲方，但无论何种原因甲方未支付费用的，乙方有权拒绝交付成果，成果所有权归乙方，甲方不得使用。
2． 乙方承诺并保证甲方对乙方交付的工作成果对于本条“1”所述部分拥有合法知识产权或使用权，如发生侵犯第三方知识产权等权利的情况，则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均由乙方承担，乙方保证甲方免受由此产生的索赔；如第三方提出诉讼、仲裁、扣押、没收、赔偿、补偿等任何权利请求或主张，给甲方造成的损害和损失的，乙方应向甲方全额赔偿，但该损失或损害应当在合理范围，甲方有义务尽力降低相关损害或损失。但相关侵权是由于甲方提供的资料所致或因甲方的指令所致，乙方不承担相关责任，甲方应保证乙方免受由此产生的追索，并赔偿由此给乙方造成的全部损失。
6、 保密
1． 保密信息是指：不论是在本合同签订日之前或之后，甲方向乙方披露的有关甲方或甲方的关联方的产品、技术、技术秘密（含管理秘密）、业务、运营、研发、财务、生产、销售、推广、商业机会的信息；对于本合同的评估和谈判的内容；与本合同履行相关的，甲方或乙方提供、准备、制作、设计或开发的所有草稿、图纸、计划、设计、模型、函件往来、文件、资料、数据、信息和软件等；及有关本合同之存在和条款的信息等全部信息，均为保密信息，而不论该等信息是以书面、口头还是其它形式表现出来的。
2． 未经甲方事先书面同意，乙方不得以任何方式向任何第三方泄露保密信息，但是，乙方为履行本合同的唯一目的可以向乙方的雇员、顾问或代理披露保密信息。
3． 乙方不得将保密信息用于履行本合同之外的其他目的。除为履行本合同之外，不得以任何形式使用保密信息。
4． 本合同终止时，乙方应当按照甲方的要求将保密信息归还甲方。
5． 如因乙方原因导致保密信息被泄露的，乙方应依法承担相关责任。
6． 乙方承担保密义务的期限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自保密信息被公开之日止，该期限不因本合同的终止而终止。
7． 乙方对甲方之保密义务要求，同本条“1”至“7”之约定。
7、 违约责任
任何一方违反本合同约定，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本合同的约定承担违约责任。
8、 不可抗力
任何一方由于其无法预见的原因，例如自然灾害、战争、罢工、政府行为、军事行为、法律法规和政策变更等不可抗力事件，导致其不能或迟延履行本合同中的部分或全部义务时，遭受不可抗力的一方对此不承担责任，但应将该不可抗力事件及时通知对方，并尽可能控制、减小和降低由此造成的损失和影响。
9、 完整合同
本合同构成双方关于本合同所述内容之完整协议和谅解，并取代以前双方就此签署的任何及一切协议。

10、 适用法律
本合同应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管辖并应依照该法进行解释和执行。
11、 争议解决
本合同所发生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争议，各方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如无法协商解决，任何一方有权向被告所在地法院起诉。
12、 其他
1． 双方关于本合同的具体执行方案、工作计划等应作为本合同的附件。
2． 本合同经双方书面同意后可以更改。
3． 本合同经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4． 本合同一式贰份，甲乙双方各持壹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江苏致昱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乙方：上海麦田公共关系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泰州市医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健康大道805号         地址：上海市静安区成都北路333号招商局广场南楼26 楼 
医药城五期标准厂房G116栋4层西侧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日期：                                        日期：



